申请使用高等法院/区域法院图书馆
(自2002年11月１日起生效)
申请资格：


申请人一般须符合下述条件方可获发读者证：

(a)
图书馆馆长相信申请人是外国/公司律师、或现正攻读法律的学生；以及

   (b)
申请人持有香港身分证/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。


（司法机构政务长或其代表有酌情权批准将读者证发给任何其它人士。）

申请方法：

(1)
填妥申请表格。

(2) 岀示身分证/护照及学生证(只适用于法律系学生)。

(3) 出示律师执业证明(只适用于外国/公司律师)。

(4) 递交信函说明申请读者证原因（只适用于其它人士）。

(5) 将(1)、(2)、(3)及近照一张送交高等法院图书馆服务处。

(5)
申请一经批准，请即前往会计部缴交所需费用，收费如下：

       (会计部办公时间:星期一至五 0900–1300, 1400-1700 星期六 0900-1200)





外国/公司律师




每年530元






法律系学生





每年110元






其它人士





每年220元

(6)
将已盖戳的申请表交给图书馆职员。


请在每次进入高等法院/区域法院图书馆时，向图书馆职员出示读者证。


不可将图书馆内的书籍带走。


如更改地址，应通知图书馆。

